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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： 

为满足增值税管理及营改增工作需要，进一步方便纳税人开具增

值税发票，税务总局进行了增值税税控系统打通整合，已在天津、

辽宁、江苏、浙江、河南、宁夏、宁波、湖北八省（区、市）开

展了税务端系统升级工作，现将试运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增值税税控系统打通整合，是在现有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（以下

简称防伪税控系统）只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

票，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税控系统（以下简称货运税控系

统）只可以开具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和机动车销售统一发

票的基础上打通整合，实现了两个税控系统的功能互通。打通整

合后的原防伪税控系统和原货运税控系统均可以开具增值税专用

发票、增值税普通发票、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、机动车销

售统一发票（以下统称增值税发票）。 

一、试点地区试点纳税人范围 

（一）10 月 1 日后新认定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 

（二）现有既使用防伪税控系统金税盘又使用货运税控系统税控

盘开具增值税发票的增值税一般纳税人。 

（三）邮政业、电信业及铁路运输业纳税人不纳入本次试运行范

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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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系统升级时间安排 

非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 10 月 1 日前完成税务端系统升级工作。

试点地区税务机关应于 10 月 1 日起组织开展试运行纳税人端软件

升级工作。 

三、试运行有关内容 

（一）试点纳税人自愿选择使用防伪税控系统金税盘或货运税控

系统税控盘开具增值税发票。 

（二）试点纳税人向系统服务单位领购税控设备后，由税务机关

负责设备发行工作。系统服务单位负责相关开票系统的安装调试

及开票培训工作。 

（三）对于目前既使用防伪税控系统金税盘又使用货运税控系统

税控盘的纳税人，在选择确定了继续使用的税控系统后，由系统

服务单位给予免费升级。对于纳税人不需使用的专用设备，按照

专用设备缴销有关规定处理。 

（四）试点地区应提前准备好相关系统部署环境，具体要求另行

发文明确。 

四、试运行工作要求 

（一）试点地区要做好试运行准备工作，按照本通知要求，制定

符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试运行方案，制定试运行应急处理预案，

组织服务单位做好试点纳税人培训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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